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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interest becomes the top priority among 
people’s demands. To meet people’s interest demands, it first requires legal recognition, and then 
the balance between ecological interest and people’s other demands through the related system. 
Ultimately,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is realized. This paper first gives the 
definition of ecological interest, which is included in environmental interest and should be legally 
recognized in the worsening ecology.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dilemma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lega-
lization of ecological interest. Finally, it points out government guidance, market incentiv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a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egal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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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态文明时代到来，生态利益成为人们众多利益需求中的首要需求，满足人们的生态利益需求在制

度建构上首先是给予其法律确认，并通过相关的制度使生态利益和人类需求的其他利益之间达到平衡，

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终极目标。文章首先界定了生态利益的内涵，认为其是环境利益的下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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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不断恶化的当下应受到法律的确认、调整；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生态利益法治化的价值追求及当

前法治化过程中存在的困境；最后，通过生态利益的立法确认，生态利益实现的政府引导、市场激励、

公共参与等综合机制来实现生态利益的法治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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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代以来，随着机器化大生产的工业文明到来，一方面经济社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人类享受了

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现象也带来可持续发展的困境，阻碍着人类享

有生态文明。发展的矛盾源于利益的失衡，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

有关。”[1]随着生态文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生态利益的界定及其法律保障被日益提上

生态文明建设的日程。 

2. 生态利益的法律确认 

纵观人类历史，人与自然关系贯穿了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从原始文明到农耕文明，历经工业文明至

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始终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在生态危机频发呼唤生态文明的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紧

张的实质是人与人关系的冲突。而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即生态利益关系，生态利益在人与人之间分布不

均导致利益矛盾。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是要树立生态利益观。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利益实质是需要主

体和需要对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体现。当生态文明时代环境问题不断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阻碍时，生

态利益成为最低限度的共识。“人们产生了对法律、制度、规范等社会结构联结方式的需要。”[2] 
(一) 生态利益是环境利益的下位概念 
对于环境，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

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

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由此可见环境法上的环境包括天然的环境

要素和人工改造的环境要素。周珂教授也认为，环境按照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分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两

类[3]。由此环境利益分化为生活环境利益和生态(环境)利益。生态利益是环境利益的下位概念。人类在

利用两类环境中都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这两者互为中介，构成人的现实存在的基础。

由于生态具有一定的承载力，超出承载力的环境利用会导致生态破坏和恶化，进而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当前由于生态利益的法治化确认及相关制度模糊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存在非建设

性互动，导致人与自然的和谐遇到阻碍。 
利益是主体需要和满足主体需要的资源在主体行为作用下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表现为现实的社会

关系[4]。利益来源于需要，只有需要的满足才产生利益。生态利益体现了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对良好生态

的需求，来维持社会成员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需求，这种需求体现了生态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精

神价值，在发展水平不同地区，人对生态利益的需求或偏重经济价值，或偏重生态价值，这带来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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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和平衡的需求，也体现了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利益是主体行为的内在动力，是人类生存发

展的前提，人类利益需求的满足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正确界定生态利益含义，为生态

利益的保障与协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人与自然和谐做好基础。 
(二) 生态利益的法律确认 
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利益主体的人，需求不断扩展、上升，需求的层次性决定了利益的层次性。

利益的发展影响并制约法律的发展方向和法律内容，法律为了顺应时代需要有必要做出调整，否则就会

导致利益失衡，损坏人类的利益。利益选择是社会文明进行的方式，当生态问题被建构起来，生态利益

作为一种利益形态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生态文明时代生态利益进入法律程序是社会文明进程的最新表

达，因为法律是价值需求的最一般和最权威的表达。生态利益的法律确认是环境法治的基础，正如博登

海默所言“任何值得被称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基本价值，一个完全忽视上述基本价值的一

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法律秩序。”[5]生态利益是生态系统对人们需

要的满足，以及人们对生态系统享有的其他收益如精神、社会方面的收益。而生态利益的法律确认是生

态利益进入强制规范通道利益衡量的起点，进而反映至生态利益的保护与限制、生态利益的救济与增进。

生态利益法律确认是生态利益法治化的逻辑起点，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庞德认为，法律的任务在于确认

利益，保障利益以及判断在任何特定场合下怎样权衡对有效法律行为的各种实际限制。可见法律影响着

利益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方向。对过去来说，法律是文明的产物；对现在来说，法律是维系文明的工具；

对未来来说，法律是增进文明的手段。生态利益正是依托于自然环境资源变化承载的人与自然关系，最

终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在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维持生命的过程中创造了环境，

人类对生态平衡的影响比其他生物都大，而生态系统破坏也直接影响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利

益的法律确认就是实现对生态利益的调整，确认利益名目，界定利益范围，分配利益数量和质量。在生

态利益的法律确认中，需明确的是，首先，人类基于生态系统享受的生态服务是人类利益的组成部分，

人类是生态利益的主体。其次，作为客体的生态系统，一方面除了满足人类的生态需要，同时还为地球

上其他生命提供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对整个生态结构和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最后，最为内容的是

生态系统服务，随着社会发展变迁，人类需求的变化与生态资源的有限性会发生冲突，在利益差距明晰

化、利益结构多层次化情况下，需要法律对生态利益进行确认、调整，法律对资源的稀缺和环境利益在

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化分配起到了均衡调节器作用。法律通过调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增进正

环境行为，减少负环境行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满足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服务功能，提升社会运行效

率，促进社会进步。 

3. 生态利益法律实现的困境 

在生态利益实现过程中，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及当前我国转型期各个地区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导致了生态利益构成要素的不同和人类需求层次的不同，这决定了生态利益的实现存在矛盾性。法律是

对社会中的多重利益进行甄别、选择，根据正义确定利益的排序，对特定利益给予承认、保护及救济，

对不符正义之维的利益进行限制。国家通过制定法律规范来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使各主体在获取利益的

过程中，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达到规范化和制度化，从而使各种正当利益在秩序基础上顺利实现。

立法是利益分配的基础社会行为，法律实现是通过权利义务的互动，建构起法律秩序。 
(一) 生态利益法治化的追求价值是人与自然和谐 
以生态系统服务为内容的生态利益法治化是通过调整人与自然之间利益的衡平，达到人与人之间利

益的衡平、最终实现的价值目标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促成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积极互动的关系。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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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衡平通过权利安排给各方带来最大的利益，体现了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法律价值是主体需求在法

律上的表达，法律价值的大小决定于主体需求法律化程度，“任何立法，只要是为了达成某种目标，解

决一定问题，无论是民间立法还是国家立法，无论是议会立法还是行政立法，司法立法，都会涉及立法

价值问题。”[6]法律价值是评价法律良善的标准，法律价值的变化促成法律的修改与完善，是法律发展

的动力。 
人具有多种利益需求，当多种利益不能同时满足人类需求时就会产生客体不能满足主体需求的利益

矛盾问题。生态利益法治化是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反思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危机时对人与自然关系反

思及如何摆脱发展困境寻求解决途径的结果。在后工业时代，生态系统服务不仅是人类经济利益、政治

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的基础，由于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和有限性，更成为人类在满足物质需求后迫

切追求的更高级别的目标。在生态不断恶化、成为发展瓶颈的当下，法律通过对生态利益的确认、保护，

通过制度的安排解决生态利益与其他利益之间的衡平问题，通过人与人之间利益的衡平最终实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这是生态利益法治化追求的价值目标，进而实现生态利益谱系中人对生态系统的享用及合理

的利用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 生态利益法治化实现存在的困境 
生态利益法治化包括法律对生态利益的保护及法律对生态利益和其他利益的衡平。两者在法治化进

程中都存在一些发展困境。 
第一，立法方面生态利益保障的缺位。我国环境立法的价值追求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环境立法

的基本要求。然而在很多资源保护立法中，经济利益至上、短期利益优先仍然是法律制度设计中的指导

思想。我国《宪法》中有关生态保护的条款也注重生态要素的经济价值，忽略其生态价值和精神价值，

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鲜有提及。在数量上，目前只有野生植物、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重要的保护

立法仅有国务院制定的条例。自然资源法中存在的生态保护条款也重在资源的开发、利用，生态保护条

款的保护力度受到一定限制。 
生态利益的法律缺位导致环境法律领域利益格局失衡，受计划经济色彩影响，人们在立法中片面强

调效率有限，忽视了公平的法律价值第一取向。相应的，在权利与义务分配上也出现失衡状况，影响了

法律的权威性。 
第二，生态利益相关利益冲突解决方面，政府与市场失灵问题。由于生态环境存在外部不经济性问

题，要使其内部化，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产生的外部成本自己承担，其方法对应国家制度和市场制度，就

是国家管制方法和市场方法。生态系统具有多重服务功能，其既能给人类带来经济利益，又能带来生态

利益；既能给人类带来物质利益，又能带来精神利益；既能带来私人利益，又能带来公共利益[7]。生态

系统带来的公共利益保护主要来源于公法规范，行政法规，而行政法规在维护生态公益时以秩序为价值，

重行政管理，难以囊括生态利益的其他效益，如跨界污染难以有效控制，生态利益损害重经济轻措施补

救。因此政府对生态公共物品的管理由于人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的理性是有限的，政府部门作为独

立的主体，在进行决策时也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导致决策未必完全符合公共利益，导致政府失灵。生态

利益带来的经济效益往往依赖市场，而市场固有的缺陷导致生态问题频发。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决定了市

场也难以解决生态的生产和有效利用，因为生态资源产权属于国家和集体，市场体制难以使生态资源的

生产、利用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状态，出现市场失灵问题。 
我国当前生态利益法律调整以行政强制为主忽略经济激励机制，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

及社会结构的重构变迁，这种方式以难以有效发挥协调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生态利益的保障急需在

法律确认的前提下，寻求综合法律机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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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态利益法治化实现的路径探析 

生态利益作为新型正当的利益，是人们满足物质需求、生态恶化的当前最迫切的高层次的需求，应

当受到法律的调整，通过立法的方式在法律中体现。生态利益带来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精神效益都

是人类的正当利益，法律只能对正当利益给予确认、维护，不能否认和排除。 
第一，生态利益应给予必要的法律地位。生态利益法治化首先需要对能满足人类各种需求的基础性

利益——生态利益进行界定、分析，通过立法者对社会上各种利益和将来可能的利益进行综合平衡形成

法律条文。生态利益融入《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主要源于立法中利益分析和利益调整具有局限性，

由于随着文明进程的丰富发展，人类需求的多样化、层次性与立法的稳定性、保守性形成矛盾，因此赋

予生态利益保障的法律地位具有合理性，有利于保障制度创新和新的利益诉求。 
生态服务系统的多重利益中，立法首要是保障和增进生态公共利益。环境立法应以生态公益的维护

和增进为归依，当公益和私益有冲突时，法也必须以公平公正为准则对其进行评价。公益的易受损性决

定了法应偏重强调公益的维护和增进，才能实现自身使命。德国法学家耶林认为，法律的目标实现在个

人原则与社会原则之间形成一种平衡，公共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法律都是为

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生态利益的公益品行非常明显，因此法律确认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其

公益性。公益本位并不是要否定私益的达成或个体选择的权利，追求私益的差异性及其带来的法律机制

的配合互补也是立法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如生态补偿机制、自然资源产权界定机制等。 
第二，协调政府和市场手段，完善生态利益的综合实现机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生态利

益资源主要由社会掌握并通过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保障和促进利益

的实现，当合法利益受损时可通过法律救济和恢复。现代环境立法一般趋向多采用鼓励性和自愿性规则

来激发被管理者配合和参与的动力。在当前生态恶化状况下，行政指导、经济激励及公共参与等机制体

现在法律制度中，成为生态利益保障的综合选择。 
首先，政府是生态系统公共物品的管理者。生态系统服务的公共性决定了生态利益的公共物品性，

在超过一定水平后，对其公共物品的使用可能导致极大的社会损失，结果是恶化人类的生存环境。因此，

政府有义务提供、管理公共物品，配合国家生态法治完善行政法规和环境标志，对生态系统的管理应以

法治为后盾进行严格管理，明晰不同地区的资源承载空间、生态质量和资源存量标准，这样能付出较小

的成本得到较大的社会收益。 
其次，通过市场机制优化生态资源配置，实现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市场配置生态资源首先需要明

晰资源产权，这样把人类对生态资源的需求量和利用量不超过适当的环境容量，维持生态系统的正常服

务功能，避免生态危机的出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现代经济逐渐走向混合经济，而且政府的调节效

率离不开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行政指导必然在尊重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前提下，

调节不同法律主体利用生态的行为模式和生态利益关系，通过生态利益形成不同主体相互联系与制约、

相互推动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同时，恰当的市场激励是节约资源和生态保护的内在动力。政府通过

经济上的增益与损抑，强化市场作用的发挥，调节不同主体利用生态的行为模式和生态利益关系。人类

对生态利益的需求及生态带来的其他利益的需求都是正当的，公益和私益并不是绝对的对抗关系，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两者甚至还具有一致性。像亚当斯密所说，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将许多人自利

行为合为成促进共同繁荣的公益行为。 
最后，生态利益法律关系中，人是主体。生态利益法治化是现实生活中人对生态需求的体现，而法

律要在社会中发挥影响，必须以社会的整体性和相对均衡性为前提。生态利益法治化就是要使生态利益

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观念困境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法治运行中，开放性的社会互动机制，公共参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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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完善既能提高生态文明立法的针对性，又能减少法律实施的阻力。在维护生态利益进程中，政府不

是唯一主体，企业、个人、公众团体均可参与其中增进生态利益，进而维持自身的利益。通过建立有限

政府及政府的市场化改革，将政府直接生产和提供的服务交由市场提供，政府的职能只限于规则的制定

和实施，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保障市场竞争合理有序运行[8]。这使得公民、社会团体参与生态利益保

护有了空间，成为增进公共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当然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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